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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金融标准是金融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素。通过结合我国金融标准化和开放实践，研究金融标准支撑金融

制度型开放的应然原理、实然困境与推进策略，为我国金融制度型开放提供智识支持。【方法】从理论范畴对金融标准与

金融制度型开放进行契合原理分析，通过历史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系统研究金融标准支撑金

融制度型开放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结论】金融标准与金融制度型开放的目标、效果有着极高的契合度。应深化金融

标准供给侧改革，强化金融标准化法治保障，优化金融标准化管理机制，培养金融标准化人才队伍，提高金融标准国际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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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financial standards suppor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openness from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erspectives. [Conclusion] The goals and effects of financial standard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re highly compatible. We should deepen the supply side reform of financial standards, 

strengthen the legal guarantee of financial standardization,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financial standardization, 

cultivate a team of financial standardization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financial standards.

Keywords: institutional openness, financial standards, technical regulations

金融标准支撑金融制度型开放的挑战与策略

武亚飞

（北京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武亚飞.金融标准支撑金融制度型开放的挑战与策略[J]. 标准科学,2025(3):39-44.
WU Ya-fei.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Financial Standards Suppor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Openness [J]. Standard Science, 2025(3):39-44.

引用格式：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40

标  准  科  学   2025年3期·学术研讨·

0    引言

金融标准在实践中用以调整金融关系，规范

金融市场行为。金融标准不仅在国内层面成为构

建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最佳秩序”的重要基础，

而且在国际层面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运行与交互

的制度通道，有效解决了国际规则碎片化问题。然

而，我国金融标准支撑金融制度型开放存在力度

不足问题，亟须提升金融标准化水平。现有文献对

金融标准支撑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底层逻辑和短板

问题未进行系统展现。本文拟结合我国金融标准

化和开放实践，研究金融标准支撑金融制度型开

放的应然原理、实然困境与推进策略，为我国金融

制度型开放提供智识支持。

1     金融标准支撑金融制度型开放的逻辑 
       原理

1.1  金融标准的概念与功能

本文所称标准仅指标准化意义上的标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将标准定义为：农

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

技术要求。金融标准是在金融领域中使用的标准，

为金融活动提供规则、指引，是金融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
[1]

。 

从功能分类来看，金融标准包括基础标准、金

融产品与服务标准、金融信息技术与设施标准、金

融管理标准等。金融标准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以其

技术特性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并在全流

程、多维度上支持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

1.2  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金融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

要内容，本质上是金融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层面的开放。通过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

相衔接的制度环境，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高金

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提供制度保障。从

广度来看，金融制度型开放并不是简单地破除机

构、业务和市场等准入壁垒的要素流动型“边境”

开放，而是建立在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的金融法

律法规、监管体系等“边境后”规则的健全完善。

从深度来看，金融制度型开放是通过制度的“引进

来”和“走出去”，以制度引进实现国际制度国内

化，以制度创新推动国内制度国际化，推动国际、

国内制度的统一、协调，增强国际、国内金融市场

的耦合性和兼容性，充分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

1.3  金融标准与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契合原理

1.3.1 金融标准为金融制度型开放提供功能性支持

（1）合理定型功能。制度型开放的首要目标

是将金融对外开放的举措制度化、规范化。金融

标准通过技术方法形成标准化事实，对金融领域

重要的“事态”（行为或状态）进行合理定型，为

金融活动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指引与参考
[2]

 。金

融标准具有规范属性，符合假定、处理、制裁三要

素构成要件
[3]

 。例如，GB/T 41461—2022《自助银

行网点服务要求》中，规定了“假定”（假定条件）：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附行式、离行式自助银行网

点的建设及服务提供”作为该标准的适用范围；规

定了“处理”（行为模式）：对自助银行网点服务设

施设备、服务环境、服务功能、服务管理以及消费

者权益保护等方面明确了“如何为”的行为导向；

违反该标准将引致“制裁”（后果），包括服务效率

低下、存在安全隐患、侵犯消费者权益等。

（2）制度支撑功能。一是金融标准细化了金

融制度型开放的具体内容，为“如何开放”提供了

具体指引
[4]

 。例如，确保金融数据安全是推动金融

高水平开放的关键环节。我国制定了GB/T 42926—

2023《金融信息系统网络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JR/T 0223—2021《金融数据安全 数据生命周期

安全规范》等多项金融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在金融领域落地

实施提供了内容支撑，为保障金融数据安全提供

了规则指引。二是金融标准为金融制度型开放提

供了“试错空间”。金融标准复审机制围绕 适用

性、规范性、时效性、协调性等方面，常态化对金

融标准进行修订、废止，提高金融标准质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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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标准体系，在保障法律法规稳定性前提下提

高金融制度型开放水平。三是金融标准为金融法

律提供了技术支撑。金融标准与金融法律的规范

性是两者相互融合的基础。金融标准从过程维度

评价金融产品、市场开放的过程，得出达标或不

达标的结论。金融法律通过引用金融标准，从结

果维度将被合理定型的“事态”转化为参与主体

的具体权利义务的规定，赋予达标或不达标的法

律后果。

1.3.2 金融标准有利于实现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多维

价值平衡

金融制度型开放是一种“内向型”开放，在对

标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同时，要以改革国内规则为起

点和重点，从根本上要求金融标准通过价值平衡

机制，更好地助推金融制度型开放。

（1）金融标准从价值维度平衡规范与促进的

关系。金融制度型开放不同于传统的开放模式，

不仅具有典型“命令—服从”的问责型模式，还有

“激励—合作”的促进型新范式。金融标准通过

合理定型对外开放举措，促进和规范金融要素合

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例如，在规范外资层面，既要

强化对短期投机类外资的监管，又要激励长期外

资加大对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的

支持力度，这离不开标准的带动和引领作用。

（2）金融标准从工具维度平衡硬法与软法的

关系。逆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全球约束力的多边条

约缔结、实施受到很大阻力
[5]

 。金融制度型开放

需要协调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单纯依靠强约束力

的硬法很难协商一致。金融标准作为调整金融关

系、规范金融市场行为的金融软法
[6]

，其强度低于

具有普遍约束力与强制效力的法律
[7]

。金融标准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调共同商议和透明公开，在

各方利益博弈中不断优化自身原则、目标和内容，

极大增进了当事人主动遵守的意愿。在国际标准

化活动中，金融标准的协商、制定体现国家意志，

经过国家背书，是各国利益交汇点和合作最大公

约数，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强的规范作

用。

2  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标准发展现状与 
     存在问题

2.1  我国金融标准发展现状

（1）从金融标准化组织沿革来看，不管是国

际还是国内，金融标准化工作启动均较晚。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成立于1947年。成立之初，ISO设

有螺纹、海洋技术、食品、纺织品等领域的67个技

术委员会。金融服务技术委员会（ISO/TC 68）成

立于1972年，负责银行、证券和其他金融服务领域

标准化工作，相较ISO晚成立25年。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标准化工作快速发展，特别是1978年中

国加入ISO后，首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电

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1979年成

立，比1991年成立的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180）早了12年。

（2）从金融标准数量来看，金融标准全文公

开系统显示，截至2024年9月，我国现行金融标准

487项，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项、推荐性国家标

准103项、行业标准383项（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未纳入公开范围）。从分类来看，金融

行业基础标准55项、金融产品与服务标准45项、

金融信息技术与设施标准203项、金融管理标准

184项。

（3）从金融标准作用来看，金融标准的规范

作用持续显现，带动引领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8]

。

在支 持 金融扩大 开放 方面，我国通 过参 与金融

国际标准的制定，不断提升金融国际竞争力和规

则影响力。我国先后牵头制定了ISO 21586: 2020

《金融服务的参考数据  银行产品服务描述规范

（BPoS）》、ISO 23195: 2021《第三方支付服务信

息系统的安全目的》等多项金融国际标准，并参与

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重要金融国际标准

研制工作。我国先进金融标准的国际认可度进一

步提高。例如，银联卡芯片技术标准和移动支付标

准已经成为促进包括东南亚在内的诸多“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地区资金高效流通的强力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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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转型金融发展方面，环境权益融资工具、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碳金融产品等标准相继

发布，支持转型金融实践发展。在促进金融普惠方

面，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模式规范、支付服务点技

术规范等标准，对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

低收入人群发挥了促进作用。在助推数字化转型

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金

融领域创新应用相关标准的出台，持续引领金融

科技健康发展。在服务金融治理方面，商业银行内

部控制、中小银行信息系统托管、证券公司客户资

料管理等领域的标准，为金融机构完善内部运营

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在践行金融为民方面，银行

营业网点、生僻字处理、不宜流通人民币、银行营

业网点无障碍环境建设、面向老年人的证券期货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标准的实施，有力保障了金

融消费者权益。

2.2  金融开放背景下金融标准存在的问题

2.2.1 金融标准的内容缺乏先进性和实效性

我国金融标准存在“重技术标准，轻产品、服

务标准”问题。在分布上主要集中于技术标准，没

有形成金融产品标准、基础设施标准、金融交易

标准和金融监管标准的标准体系，与国际先进金

融标准存在体系断层。导致该问题出现的主要原

因，一方面是我国对先进国家金融标准的发展现

状、未来趋势研判不足
[9]

。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

标准中主要以金融产品、服务标准为主。美国、日

本、德国和法国发布了金融标准全球战略的行动

指令，将数字化转型、绿色金融等作为金融标准

发展的重要方向
[10]

。另一方面是国际借鉴不足。

我国金融标准的内容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给境

内外参与主体带来适应成本与合规成本，阻碍了

金融标准的国际化进程。据统计，我国现行金融

国家标准采用金融国际标准的有37项，采标率为

35.6%。而我国主要消费品领域的国家标准与国际

标准的一致性程度为96%，重点装备制造、新一

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90%
[11]

。

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核心是为客户提供产

品和服务。随着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服务

已经打破原有内部设计模式，转变为跨机构、跨

行业分工协作完成。为了有效识别和管理金融产

品、服务的特性和风险，推动金融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相关标准化工作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金

融产品、服务标准的实质性要求较少，难以有效指

导金融产品、服务的研发设计、交易、风险管理等

环节。例如，JR/T 024—2022《碳金融产品》中的

内容主要集中在碳金融产品的术语和分类的界定

上。碳金融产品涉及复杂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而该

标准对风险管理方面的规定相对简单，这可能导

致市场参与者在操作中面临较高的风险。

2.2.2 金融标准的实施缺乏有效性和普适性

金融标准的实施缺乏有效性和普适性的根本

原因在于我国金融法律对金融标准的引用不足，

金融标准对金融法律实施的支撑功能未能充分发

挥。与法律的规范效力来源不同，标准的规范效力

来源于各方对“最佳秩序”的共识。目前，金融标

准的实施主要依靠行业自律、市场激励等方式来

保障，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而在环境

保护、产品质量、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领域，法

律引用标准已成为十分普遍的法律现象
[12]

。此外，

我国金融标准的制定存在较为严重的政府主导色

彩，市场多元主体参与标准制定不足，标准创新活

力难以有效激发。

2.2.3 金融标准的国际博弈存在劣势

金融标准博弈已经从技术博弈升级到了国际

博弈。当前，我国在金融国际标准的博弈中处于

劣势，主要表现为2个方面：一方面，组织人事博弈

的劣势。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人员构成与职能分配

构成了金融标准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核心基础。目

前，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任职人员的数量和

影响力偏低，ISO/TC 68及其下属各分技术委员会

秘书处均未设在中国。另一方面，制定流程博弈的

劣势。金融国际标准的制定需要经过提案、立项、

设立工作组、形成草案和提交审批5个流程
[13]

。各

国间的互动与较量渗透于这5个环节之中。由于

国情差异和发展差异，我国牵头制定的金融标准

在国际上较难得到认可，共识挑战与进程挑战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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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3     加快完善金融标准体系的对策建议

3.1  深化金融标准供给侧改革

在宏观层面，打造政府统筹规划推动、市场

多元主体参与的金融标准制定模式，注重“自下

而上”与“自上而下”双向互动，不断提升我国金

融标准化 水平。在微观层面，聚焦新兴领域、重

点领域加强标准研制，健全金融领域产品、服务、

监管、技术与基础设施等标准。在金融产品、服

务标准方面，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聚焦跨境

投融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消费金

融等重点方向加快标准研制，以金融产品、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在

金融监管标准方面，围绕金融业监管需求制定标

准，制定监管标准体系和具体监管标准，优先布

局风险管理、监管科技、金融数据治理、金融消

费者保护、法定数字货币、金融业网络安全、金

融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等重点领域的标准化任务。

在信息技术标准方面，顺应数字技术在金融业应

用的发展趋势，增强人工智能算法金融应用、分

布式数据库、数据中心智能运维等金融科技和信

息基础设施标准供给。在基础设施标准方面，推

进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结算、征信、信用评级等

标准的制定。

3.2  强化金融标准化法治保障

对于金融标准化的法治保障不仅是保持金融

标准价值目标相互兼容、逻辑一致的规则基础，也

是防止金融标准体系失衡并避免内在冲突的重要

措施。一方面，加强金融标准制定的法治约束。从

标准化与法治化的互动出发，基于标准的制定主

体、规范范围、效力范畴与制定程序等进行全面

的法治检验，提高标准制定的规范性、公开性和

透明度。另一方面，畅通金融法律引用金融标准

的渠道，强化标准的支撑作用。建立金融法律引

用金融标准制度，积极将金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纳入金融法律和政策体系，提升金融技术法规的

规范功能
[14]

。对于金融法律引用金融标准的形式、

引用权的性质、归属等进行合理规范，防止金融标

准的制定以法律引用为导向，导致金融标准的科学

性降低。

3.3  优化金融标准化管理机制

一是建 立健全金融标准化协调推 进领导机

制。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和标准化管理部门对金融

标准规划、制定的统筹协调，强化部门协同、上下

联动，为金融标准化工作提供坚实组织保障。二是

加强金融标准的实施与监督。建立金融标准制定

实施全过程追溯、监督和纠错机制，优化标准研

制、实施评估和信息反馈、复审闭环管理
[15]

。三是

完善金融标准公开机制。优化金融标准全文公开

系统功能，增强标准公开准确性、时效性。发挥行

业自律作用，持续推进金融团体标准、金融企业标

准自我声明公开，提升金融标准透明度，增强金融

标准化整体水平。

3.4  培养金融标准化人才队伍

加快金融标准化人才建设，持续扩大标准国

际化人才力量。通过完善机制、整合资源和创新

形式等多种措施优化金融标准化人才培养体系，

开展金融标准化专业人才交流和培养培训，产学

研协同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金融标准化复合

型、应用型、国际化高端人才。特别要强化对领军

人才和核心专家的激励措施，形成人才培养与金

融标准化能力建设良性互动，实现个人、企业、行

业多层面金融标准化能力的综合提升。

3.5  提高金融标准国际化水平

开展国内外金融标准比对研究，为我国准确

把握金融标准化发展方向和加快构建结构优化、

先进合理、国际兼容的金融标准体系奠定基础。

创新开放式标准制定模式，以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为切入点，鼓励国内外专家、金融机构、科研院所

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我国金融标准的研制。进一

步促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接轨，积极采用已经发布

且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国际标准，提高国内外金

融标准的内容一致性和国际协同性，为中国金融

业“引进来”“走出去”发挥积极作用。以“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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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为契机，加快推动我国先进金融标准在

境外推广，不断提升我国在金融国际标准化活动中

的贡献度和影响力。

4    结 语

金融标准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旨在“获

得最佳秩 序，促 进共同效 益”，与金融制度型开

放的目标、效果有着极高的契合度。金融标准应

与金融发展情况相适配，满足“引进来”与“走出

去”的国际化需求。一手促发展、补短板，一手防

风险、固底板，有效回应金融开放中的治理诉求。

同时，充分发挥金融标准柔性治理特性，适当前

瞻布局金融前沿领域，为金融制度型开放提供有

效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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